
 

养老服务机构诚信承诺书 
（参考模板） 

 

我机构自愿参与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

补贴项目，为提升养老服务体验，本单位承诺如下： 

1．具备政策文件规定的资质条件，有符合规定的服务人员和

设施设备及基本环境，具有承担为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服务的能

力，报名时所提交的材料均真实有效； 

2．活动期间所提供服务的价格不高于参与活动前实际价格，

老年人能够同时享受本机构优惠活动和消费补贴； 

3．服务前书面告知服务对象服务标准、流程、价格、权利及

义务、风险处置、责任划分等内容，多次服务时与服务对象签订

服务协议； 

4．发现所服务老年人因身体状况变化等因素不再符合补贴

条件的，及时告知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停发消费券； 

5．严格遵守消费券发放规则，合法合规核销消费券，核销过

程中保证所提供的全部信息、资料、票据的有效性、真实性、准

确性和完整性，保证每笔服务交易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； 

6．机构在获得核销补贴资金后，自愿按要求接受、配合审计

和相关部门检查； 



7．机构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养老（服务）机构不参与开展

本项目实施中的老年人能力评估业务。 

本机构若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，自愿退出此次活动，由

此引起的纠纷由本机构自行处理，由此产生的损失由本机构全额

承担，且本机构自愿根据有关规定承担相关责任。 

 

 

承诺人（机构负责人）： 

单位（盖章）： 

2026年   月   日 

 


